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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專題計畫兼任人力聘任重點注意事項  112.12.20 

 

一、請由本校人事室學生兼任助理專區之「兼職助理勞健保整合系統」

（https://assistant.ntpu.edu.tw）登入辦理。 

二、國科會專題計畫兼任人力分為以下三種： 

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力型態說明 

型態 職稱 資格條件 薪資 

勞僱型 

兼任助理 

1.受聘擔任「兼任助理」之大專

學生、碩士生、博士生職級，須

具在學學生身份。 

2.助教級、講師級，需檢附其聘

用單位的簽准公文。 

月薪
未在計畫內加保健保者，需扣繳機關

補充保費（二代健保） 

臨時工 須為臨時雇用且無專職工作。 時薪
未在計畫內加保健保者，需扣繳機關

補充保費（二代健保） 

獎助型 研究獎助生

受聘擔任「研究獎助生」之大專

學生、碩士生、博士生職級，須

具在學學生身份。 

月薪

該項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免扣繳機關

補充保費（二代健保），受聘人員係

以學習為目的，故「研究獎助生」在

聘期間不可有勞務工作，另受領之酬

金係屬研究津貼，無依工作或學習表

現優劣而調整報酬之權限，意即不可

因經費不足或其他緣由調降或不支

給報酬，併此敘明。 

 

三、聘案應於起聘日前 7 天完成線上作業，並列印紙本文件（須經受聘人員及主

持人簽名或蓋章）送至研發處審核。無論是獎助型或勞僱型，聘期皆無法追

溯；如有特殊情形，最遲於起聘日當日中午 12:00 前將聘案紙本送至研發處。 

四、職稱及受聘資格: 

（一）勞僱型「兼任助理」及獎助型「研究獎助生」：月薪制，大專學生、碩

士生、博士生職級，須具在學學生身份。 

※有關在學身份認定：   

（1）同學如為應屆畢業生，以畢業證書所載年月為主，該生將於當年一月

或六月畢業者，務請於當年 1 月 31 日或 6 月 30 日辦理聘案提前止聘

（聘期停在當年 6/30 或 1/31）。 

（2）同學如為休學者，以註冊組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日期為主，於預定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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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日前辦理聘案提前止聘（聘期停在休學日），並應檢附註冊組開立之

休學證明。 

（二）勞僱型「兼任助理」：月薪制，助教級、講師級 

（三）勞僱型「臨時工」：時薪制，須為臨時雇用且無專職工作。 

五、應檢附文件如下： 

（一）大專學生、碩士生、博士生職級「兼任助理」或「研究獎助生」： 

1.勞僱型「兼任助理」：於聘任系統列印之文件簽章及檢附相關證明影本。 

2.獎助型「研究獎助生」：於聘任系統列印之文件簽章及檢附相關證明影本。 

 聘任外校學生擔任「研究獎助生」，須請該生就讀系所於【型態同意

書】上加蓋單位章戳。 

（二）助教級、講師級「兼任助理」： 

1.本校人員:依本校 108 年 6 月 24 日北大人字第 1081500313 號函，應先

專案簽報核准兼職程序後，始能辦理聘任。 

2.外校人員：應出具服務機構同意函，始能辦理聘任。 

3.一律以「勞僱型」聘任；於聘任系統列印之文件簽章及檢附相關證明影

本及簽陳影本或機構同意函。 

（三）「臨時工」：於聘任系統列印之文件簽章及檢附相關證明影本。 

 相關證明影本：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郵局或銀行

存摺封面影本 

 外籍人士另須檢附有效期限之居留證及工作證（函） 

 身心障礙人士另須檢附其證明文件 

 原住民另須檢附戶口名簿（需註明族籍） 

 

六、首次擔任計畫兼任人力者，應於起聘後 3 個月內完成 6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

育訓練課程，並將證明文件擲交研發處羅小姐收存。 

欲申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帳號者，請洽學術倫理辦公室胡小姐（分機 66162）。 

（備註:106 學年度起本校碩（博）士班新生，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建立學術

倫理教育訓練課程帳號。） 

 

七、各類兼任人力每月薪資，經兼任人員上線【填報資料】及【送審】，並經主

持人於系統內【審核】及【送彙整】後，由研發處統一造冊辦理，除特殊情

形，請勿自行造冊。薪資預計 7‐10 個工作天入帳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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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如需更改聘期、調整薪資等，須將原聘案辦理提前止聘後，再送出新的聘案

（一）止聘作業方式如下： 

請先將已核准聘案之【申請暨變更表】（第 1 頁）紙本印出，於【研究人

力費擬變更情形】欄位填寫原因及擬提前止聘日期（該止聘日為最後一

天上班日，即核算勞健保及發放薪資的最後一日），經受聘人及主持人簽

名或蓋章後，送研發處辦理提前止聘。 

（二）待提前止聘作業完成後，再至聘任系統辦理新聘案及送審。 

    備註： 

1. 止聘及新聘可以同時辦理，但止聘日及新聘起始日要間隔一天（例如:7

月 6 日止聘，新聘案則須於 7 月 7 日起聘）。 

2. 如屬助教級、講師級助理，須先專案簽准調薪或調整聘期後，再辦理提

前止聘，及重新送審新聘任案作業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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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聘用獎助型「研究獎助生」之「兼職助理勞健保整合系統」欄位說明圖： 

（一）國科會計畫版：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（二）產學計畫版：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十、更改薪資匯款帳戶： 

(一) 未曾在本校支領過任何費用者，請至學生資訊系統之退款帳戶修正（非

本校人員，請登入【校外人士建立帳號】更新帳戶資訊）；且兼任助理系

統之聘案，需請研發處退回修正後，重新送出申請。 

(二) 曾在本校支領過相關費用者，請持存摺封面影本洽出納組林小姐（校內

分機 66365）辦理。 

十一、 已擔任國科會計畫專任助理者，不得再兼國科會任一計畫之兼任人力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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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勞僱型「兼任助理」及獎助型「研究獎助生」者，無論兼任幾個計畫，

本校自 111.11.01 起生效適用之每月支領薪資總金額上限如下：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十三、 依科技部 110 年 12 月 28 日科部綜字第 1100075575 號函略以，自 111

年 1 月 1 日起，學生兼任人員（勞僱型「兼任助理」及獎助型「研究獎助

生」），每月均應至少支給新臺幣 6,000 元（含）；以單一計畫支給或多個計

畫合計支給皆可。 

 

 


